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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品環保規範的國際新思惟─ 
以手機為例 

邱文琳* 

 

摘  要  

廢棄物從早期的末端管理，自 90 年代逐漸轉為以資源再利用為主，掩埋及焚

化為輔。然而，現行的各措施仍趕不上因經濟快速發展導致廢棄物量成長的速度，

以及全球資源日益不足的困境，是以國際組織近年來嘗試以單一物質 [1]或單一產品

生命周期的角度，重新思考環保相關規範。  

本文藉由歐美先進國家主導暨結合全球產、官、學代表，於巴塞爾公約架構下

成立的手機夥伴計畫的背景、特色、後續影響及歷時 6 年針對單一產品「手機」生

命週期中的各階段(綠色設計、回收、再使用、再利用及越境轉移)所研擬的 5 項全

球性技術準則草案內容 [2]，一窺國際未來廢棄物 /資源之管理趨勢及對相關業者伴隨

而來責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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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依據國際通訊聯盟(ITU)的資料顯示(圖 1)，自 1970 年代只有少數手機使用者

開始，2000 年全球已有 7.5 億個手機使用者。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截至 2007 年

全球已達到 33 億手機用戶，ITU 預計到 2008 年底為止，全球將達 40 億個手機使

用者，也就是說全球約有 61%的人口，每人至少擁有一支手機 [3]。  

 

 

圖 1  全球手機使用量成長 [3] 

 

手機使用人數的急速增加，也意謂著其廢棄物的大幅成長。加上手機使用週期

短(平均 1.5∼4 年)[4]，消費者往往為了更多的功能、流行的外觀，而購買新手機。

調查顯示，消費者通常會將汰換的舊手機保留一段時間後再丟棄，但其實只是被丟

棄的時間點不同而已，每年產生的大量手機(包括手機本體、電池、充電器，所屬

零件或配備)遲早會成為被丟棄或回收的廢棄物。手機雖重量輕、體積小，累積起

來的總量仍相當可觀，再加上其中含有害物質，不當的處理不僅污染環境，也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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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處理從業人員的健康。因此，妥善回收、再利用舊(廢)手機便成為近年來聯合

國環境署極需重視的環保議題。  

二、手機夥伴計畫[5] 

為解決前述問題暨擴大參與層面，身為全球唯一廢棄物 /資源交流平台的巴

塞爾公約在瑞士政府的催生、主導及財務支援下，於 2002 年 12 月之第六次締

約國大會中通過第 VI-32 號決議，成立「巴塞爾公約夥伴計畫(Basel Convention 

Partnership Programme)」，使得公約運作機制下正式納入民間部門如非政府組

織及工業界的參與，並於同年推動「手機夥伴計畫 (Mobile Phone Partnership 

Initiative, MPPI)」，主要成員包括公約秘書處、區域中心及部分締約方、歐美

業者(手機生產者、電信業者、修復再使用業者、再利用業者 )及非政府組織等。

MPPI 於 2002 至 2008 共計 6 年期間陸續成立不同的工作計畫，以陸續完成 5 項

技術準則的草擬、測試，及在部分區域 /國家有關手機回收之試驗性計畫 (pilot 

study)，其成果摘要如表 1。  

 

表 1  手機夥伴計畫內容摘要 [6] 

階段 第一階段 研擬技術準則 第二階段 
 推動試驗計畫 

分項 
計畫 

舊手機 
修復再使用 

舊(廢)手機
回收 

舊(廢)手機 
越境轉移 

廢手 
機再利用

手機 
綠色設計

技術準則

測試 手機回收 

重點 
內容 

修復再使用

流程 
相關之產品

及環保規範 

回收點應負

責及執行事

項 
可能回收管

道及各國執

行概況 

澄清舊(廢)手機
越境轉移與巴塞

爾公約之關連性

非屬巴塞爾公約

管制部分之二種

執行程序 

手機組成 
可能及最適

之再利用流

程 
管理規範 

產品設計應

納入生命週

期如，省

能、易拆

解、不含毒

性成分等考

量 

手機修復

再使用 
手機再利

用[8] 

推估廢舊手

機產生量 
建置回收管

道 
推動回收及

檢討其執行 

主導者 澳大利亞 德國 德國 瑞士及美國 美國 美國及廠

商 

日本及南亞

三國(泰/新/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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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PPI 特色  

相較於國內立法過程，手機夥伴計畫 (MPPI)的特色包括：建立全球產官學

合作性的對話機制，成就公私部門夥伴的雙贏局面：(1)就公約或締約國(公部門

或政府 )的角度而言，成功地將產品生命週期中之所有利害相關之專業單位納

入，在未增加財務負擔的狀況下，有效地提升技術準則的專業性，同時透過產

品相關之完整業界代表(生產者、電信服務兼販賣業者、修復再使用業者及再利

用業者)，減少官僚體系與產業界資訊高度不對稱的困擾；(2)就產業界的角度來

看，直接參與關乎自身之規範研擬，可以透過協商機制及後續的測試計畫，增

加法規的可行性，免除不必要的執行成本，也藉由問題討論，深入了解其他業

者的運作得失。  

2.MPPI 影響  

因著 MPPI 的豐碩成果，加上全球日益嚴重的電子廢棄物問題 [7]，手機夥伴

計畫的影響主要有：(1)提供各國電子產品及廢棄物管理規範之最低標準：手機

組成和其他電子電機產品共通性高，是以 MPPI 5 項技術準則雖非強制性，且多

為原則性、建議性之說明，考量巴塞爾公約高達 170 個締約方的事實，以及過

去各技術準則在各締約國被採用的狀況，可預期手機技術準則將搭配歐盟電子

電機環保三法(WEEE、RoHS 及 EuP 指令)，成為電子產品及廢棄物各國管理規

範之參考標準；(2)電子廢棄物被列為各國優先處理議題：巴塞爾公約於第八次

締約國大會 (2006.11)發表「奈洛比宣言」宣示電子廢棄物綠色設計、回收、再

使用、再利用乃至於越境轉移為全球關鍵性之環境議題，搭配延長生產者責任

(EPR)的思維，電子電機產品生產、販賣業者有關產品的環境責任將持續增加；

(3)發展其他產品之夥伴計畫：巴塞爾公約已於第九次締約國大會(2008.06)正式

宣告電腦設備夥伴計畫
[8] (Partnership for Action on Computing Equipment，簡稱

PACE)的成立，依規劃將納入個人電腦、搭配個人電腦使用之螢幕(包括 CRT 及

LCD 螢幕)及印表機等項目，截至 9 月底已超過 60 個單位表達參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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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配合手機生命週期，依序介紹手機綠色設計、手機回收、舊手機修復再使

用、廢手機再利用，及舊 /廢手機越境轉移等五份技術準則草案之分項技術成員、

訂定目的及可供國內參考的重點。  

2.1手機綠色設計技術準則 [9] 

計畫主席為美國環保署 Julie Rosenbach 女士，成員包括締約方代表(瑞士、美

國 )、生產者 (Motorola、NEC、Nokia、Panasonic、Sharp Telecommunications of 

Europe、Sony Ericsson)、電信業者(GSM Association)、修復再使用業者(Recellular)、

再利用業者(INMET、COIPMI、Noranda)、其他單位(INFORM 及美國喬治亞大學)。

手機綠色設計技術準則之完整標題為「Mobile Phone Partnership Initiative Project 

4.1：Guideline on the Awareness Raising – Design Considerations」。子計畫成立目

的為提昇各界對於環保化設計在廢手機之管理重視。全文分成前言、手機設計沿

革、政府法規 [10]及因應、未來挑戰及建議、結論等五個章節共計 34 頁。  

考量手機從發明迄今，重量和使用之材質均大幅減少(圖 2)，而且近年因應消

費者需求之設計，變化快速。  

 

 

圖  2  手機歷年重量及體積之變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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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產品設計規範涉及各零件專利及軟體如作業系統規範等問題，並非可單

純以環保法規予以解決，加上本技術準則研擬過程中，許多製造業者代表考量工作

小組成員背景，不認為巴塞爾公約為討論手機設計細節合適的平台，加上研擬本準

則設定之目的，以民眾教育宣導為主(並非規範生產者)，是以本技術準則中多為原

則性的敘述。以下僅摘要內容中比較具體部分如下：  

1.改變塑膠種類：如限制及標示使用之塑膠種類、避免使用不可回收之零件或塗

布、避免使用粘著劑或海綿類物品、避免於塑膠零件內鑲嵌金屬、避免使用含

溴化物之防燃劑。  

2.合金之使用：降低鈹金屬及鹵化物的使用。  

3.減少因為作業系統不相容而導致廢棄物量的增加：例如美國手機通常只適用單

一作業系統如 CDMA、TDMA 或 GSM。又例如具相容性之充電器或電池規格，

且可含括其他電器如 PDA。  

4.產品整體能源使用應該減少：例如降低  stand-by 所需能量，建議手機生產者加

入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Code of Conduct on Efficiency of External Power 

Supplies、或是增加環保電源如太陽能等之使用、或是生產生命週期較長的手機。 

5.手機設計時應更利於再使用或再利用：例如透過手機作業系統的整合提高再使

用率、透過手機之綠色設計，尤其是塑膠與金屬材質的單純化提高材質再利用

率。  

2.2舊/廢手機回收技術準則 [12] 

本工作小組主席為德國官方代表 Joachim Wuttke 博士，成員包括巴塞爾公約秘

書處、締約方(澳大利亞、加拿大、歐盟、塞內加爾、瑞士、瑞典、美國、英國)、

手機生產者(Bell、Motorola、Nokia、Panasonic、Samsung、Sharp、Siemens、Sony 

Ericsson,)、電信服務兼販賣業者(CTIA、France Telecom/Orange,、GSMA、T-Mobile、

Vodafone)、手機回收再利用廠商(Active Recycling、BIR、Collective Good、Datec 

Technologies、Green Oak Solution、IPMI、ISRI、Noranda、UMICORE)、手機修復

再使用業者(Fonebak、ReCellular)、環保團體(BAN、環資會、Beveridge & Diamond)

等單位代表。舊手機回收技術準則之完整標題為「Mobile Phone Partnership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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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2.1：Guideline on the Collection of Used Mobile Phones」。  

此技術準則依全球現有回收系統提出回收三大目的、促使消費者將舊 /廢手機

交給合法回收業者的誘因、手機 7 種回收管道、手機回收點之責任、可能限制及其

管理、全球現行回收體系摘要。  

1.回收範疇：手機本身、電池、配件及其包裝(如圖3)。  

2.目的：避免廢手機隨其他廢棄物以掩埋或焚化方式處理、以利手機再使用及確

保廢手機以符合環保管理的方式進行再利用。  

 

 

 

 

 

 

 

 

 

 

圖 3 手機回收體系 [13] 

 

3.促進回收：期讓使用者將舊廢手機送到合法回收管道。   

(1)依各國回收經驗可知，教育宣導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主要必須讓民眾了解的內

容包括：舊廢手機再使用及再利用的可能性、如果舊手機於家中久放將不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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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再使用、廢手機因其組成不宜掩埋或焚化處理、未合法回收之潛在環境危

害、手機之合法回收點所在地，此外，如果能提供新機購買或電信費之折價等

誘因更佳。  

(2)教育宣導可用管道：手機販售及回收點、電信業者及手機生產者等業者及政府

部門網頁、相關年度報告、手機包裝、注意事項或使用手冊。  

4.回收管道  

全球現存手機回收體系以民間自主計畫或自由市場之運作為主 [14]，經過數

年的運作經驗可知，由於手機體積小，導致民眾即便不用仍留置家中的狀況普

遍，大大減少其再使用的可能性，也造成回收不易的結果，是以歐美先進國家

近年陸續提出增加回收管道之強制規定，如歐盟 WEEE 指令及美國部份州政府

[15]。目前手機回收管道共可歸納成 7 種如圖 3 及表 2 的說明。  

 

表 2  手機 7 種回收管道  

編碼 回收管道 執行概要 

1 手機販售點 

法規已有相關規範者：歐盟WEEE指令及美國部份州政府[15] 
優勢： 
為使用者已知點、分布點多，且位於交通便捷處 
回收所需成本最低 
可以提供新品折價做為誘因 
熟悉有利舊機再使用所需之貯存方式，可減少其損壞機率 
屬於手機及其零件運送物流鏈，有利於物料之流通 
劣勢：廠牌競爭考量、使用者經驗、店面空間等考量 

2 
其他店面或組織

回收 
係指人潮多的店面(如量販店、火車站)或組織(宗教單位) 
需有專責負責手機回收者 

3 
和其他電子廢棄

物一起回收 
手機組成相較於其他電子產品並無特殊之處，是以可混合回收 
混合回收過程恐傷到舊手機，較不利於再使用 

4 慈善單位 必須符合環境管理之各項要求 
5 郵寄 歐美各國已有由慈善單位或販售商發起的多次成功經驗 

6 地方性舊貨商 
在部分國家如中國常見到挨家挨戶(door-to-door)的回收方式，此多非屬
於合法廠商，但不失為一個方便的回收管道。是以回收體系因嘗試購得

由此管道收集之舊廢手機 
7 地方政府 優點為民眾所熟悉的系統，缺點為不利於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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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收點之管理重點  

(1)原則：手機回收點的責任越簡單越好以利增加回收點數，不必然需要回收許可。 

(2)管理重點：  

a.防範竊盜。  

b.避免成為各種材質廢棄點，不利管理。  

c.貯存：  

 ‧電池應放置於手機內，減少因殘餘電力引發短路或電池潛在起火的可能性。 

‧手機相關整組零件盡量放在一起，以利再使用。  

 ‧避免物理損害、因溫度遽變、淋雨或其他氣候引發的損害。  

 ‧若包裝完好，並無貯存期限的顧慮。  

e.廢舊手機之數量統計：至少包括回收量、現存量及運出量。此外，規劃再使

用的手機，尚需紀錄其品牌及機型。  

2.3舊手機修復再使用技術準則 [16,17] 

二手產品長期於自由市場中運作，不過隨著部份不肖商人把舊品當作新品販

售，如黑心商品造成消費者的人身傷害，加上電子廢棄物的成長速度高於一般都市

廢棄物 [18]，國際間對於電子廢棄物的重視與日俱增，世界各國無論是政府或是民間

單位莫不投入心力於其中。此外，針對再使用這個議題，國際環保組織 Basel Action 

Network(簡稱 BAN)於 2005 年中完成有關舊電腦在奈及利亞修復再使用引發環境問

題的影片 [19]。近幾年的日本主辦的亞太電子廢棄物研討會也持續將電子產品「再使

用」納為關鍵議題，是以「產品再使用」之規範與管理雖困難重重，仍為國際關注

的環保熱門議題。  

舊手機修復再使用工作小組主席為澳大利亞官方代表 Greg Rippon 博士，成員

包括巴塞爾公約秘書處、締約方(澳大利亞、加拿大、歐盟、瑞士、瑞典、美國、

英國)、手機生產者(Motorola、NEC、Panasonic、Sharp、Siemens、Sony Ericsson)、

電信業者(CTIA、France Telecom/Orange、GSMA、O2、T-Mobile、Vodafone)、手

機再利用廠商(IPMI)、手機修復再使用業者(Fonebak、ReCellular)、其他單位(BAN、

Shields Environmental、IER)等單位代表。舊手機再使用技術準則英文版共計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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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完整標題為「Mobile Phone Partnership Initiative Project 1.1：Guideline on the 

Refurbishment of used Mobile Phones」，主要內容為修復機構之細部規範，以及修

復後手機上市的應注意事項。考量國內相關資訊較為缺乏，是以本文對於本技術準

則內容進行較詳盡之說明。  

2.3.1 導言  

本技術準則是以全球性之無線產業協會(CTIA)已使用無線設備修復(CTIA for 

the Refurbishment of Used Wireless Devices[20])」為基礎，原本由業者自願性撰寫後

供美國國內使用。本技術準則主要目的是鼓勵企業以環境無害措施翻新手機，包

括：手機之部分修理(repair)及整機修復，並合乎技術標準及相關法規後進入市場。 

2.3.2 修復機構(Refurbishment facilities)技術指引  

1.前言  

修復機構應確保並負責產品再販售時，能符合產品相關法規要求，如電信

標準、產品安全、產品責任、電磁相容性(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電磁場(Electro Magnetic Field, EMF)暴露極限，及電磁波能量吸收比值(Specific 

Absorption Rates, SAR)等。  

2.一般流程及應注意事項  

(1)接收：  

a.分類：應採取「air/ ping-test[21]」、「 loop-back test[22]」、「螢幕及按鍵」、

「電池」等測試步驟，以區隔可再使用及再利用的部分。此外，需避免表面

損壞或附加物品，以確保二手手機價值之最大化。  

b.應確保手機再使用不會導致產品部分元件超過預期壽命，因為這可能改變射

頻(radio frequency, RF)特性，進而影響手機之效能。  

c.依經驗可知，市場需求為舊手機可否再使用之關鍵(而非手機本身狀態)，是

以需注意二手手機再進入市場之時效性。  

(2)貯存：須兼顧維護手機最佳狀態及降低環境與工作者之健康危害。  

(3)清潔：應盡量使用環境友善之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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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拆解：需避免內部零件損害或壓力，否則會影響射頻或電力接觸；同時也需注

意避免外部零件之拆卸，以提高再使用價值。  

(5)焊接：需注意工作者之健康安全，避免煙塵之過度暴露。部分國家採用無鉛製

程，因此手機之修復應確保與前述製程相容。  

(6)修復：  

a.無線電：有很多手機 RF 暴露值(SAR 值)技術準則，若未適當替換零件，可

能改變製造者設計標準，因此應確保電力裝備、機殼等符合原廠特性。  

b.◎天線：應採用原廠相同編號之天線，或不改變原廠設計之運轉特性(含 SAR

值)。  

c.電池：應具有相同安全電路及絕緣體，並符合原廠設計要求。  

d.廢電池、電路板或鉛基板等，都應以符合巴塞爾公約環境無害管理方式處理。 

e.充電器(AC 轉接器)：替換之充電器應具有相同安全電路、絕緣體等，並應具

有相同輸出性能，而符合相關規範。  

f.電力：通常手機都會有一最大電力值，並有正常值之容許範圍。  

(7)授權軟體：不應增加或更新手機軟體，因其有可能改變原廠運作特性，而導致

使用者過度暴露於射頻(RF 值)。  

(8)輸入法規之遵守：  

a.應確保符合輸入國之產品、技術標準、標示、健康及安全等規範要求。  

b.可透過下列方式證明：手機未更改製造者原廠設計，並經測試；測試以證明

符合規範；測試個別裝置。  

c.標示已經使用或修復。  

(9)零件：應妥善保管可再使用之零件。  

(10)可再利用之材質：  

a.不適合再使用之零件或物質應優先再利用或能源回收。  

b.需要越境轉移方可再利用者，應符合巴塞爾公約。  

(11)衍生廢棄物：優先進行回收再利用，不得已才焚化或掩埋。  

(12)包裝及運輸。   



140 對產品環保規範的國際新思惟─以手機為例  

a.境內運輸：以安全方式運輸再使用手機、殘餘廢棄物等。  

b.越境運輸：需遵守巴塞爾公約規範，特別是有害廢棄物的部分應特別注意，

亦可參考聯合國危險物品運輸建議 [23]。  

c.有害物質運輸：須符合包裝、有害標示、運送書、緊急應變、註冊、訓練及

安全等相關規範。  

(13)紀錄保存  

a.相關記錄需依據國家或地方主管機關規定進行保存，內容包括：手機數量、

行動通訊國際識別碼(IMEI)[24] /序號(serial numbers)、修復改變之軟體版本、

手機運送日期及地點、修復機構處理情形。  

b.建議持續追蹤每一支手機電子序號(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ESN)，以利了解

手機再進入市場的情形、確定修復相關責任。  

(14)主管機關：修復機構所涉及之產品或物質，若在該國認定為廢棄物，則需符

合廢棄物管理相關規定，包括：許可及執照等。  

(15)人員訓練：修復機構需確保從業人員熟悉作業程序，並承擔正常運作及緊急

時之責任。包括修復手機適當訓練、設備使用及測試及控管潛在有害物質。  

(16)稽查與控管：修復機構需有相關程序及文件，以因應潛在健康及安全風險，

同時定期稽查及控管產品。  

4.再進入市場(Remarketing of Refurbished Mobile Phones)之注意事項  

(1)操作標準：任何將再使用手機導入市場者，應確保手機能持續符合工業、政府

標準及原廠運作特性。  

(2)標示  

a.修復者應確保修復手機之實務操作與通訊或其他法規一致。修復機構若對手

機有部分改變，部分國家(澳洲、美國)會將之視為新供應商，而要求其證明

與原廠性能相符。  

b.當再使用手機輸往國外時，可能被要求標示為「修復手機」，尤其是修復行

為影響原廠保證時，消費者應獲悉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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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於手機本身或外包裝上標示該產品為再使用或修復手機，此外也應提供修

復機構名稱、住址及聯繫資訊。  

d.修復或再使用手機使用後之再利用資訊，建議應透過產品包裝或標示方式，

提供給消費者。  

(3)輸入國法規：應符合輸入國貿易法規、擔保規範、標示規定(RF 射頻值)等，例

如歐盟消費產品銷售及擔保指令 [25]。  

2.4廢手機再利用技術準則 [26] 

廢手機再利用工作小組主席為美國官方代表 Robert Tonetti 先生及瑞士民間代

表 Francoise Salame 先生，成員包括巴塞爾公約秘書處、締約方(德國、瑞士、美國)、

手機生產者(Nokia、Panasonic、Samsung、Sharp、Sony Ericsson)、電信業者(GSMA)、

手機再利用廠商 (BIR、 IPMI、 Noranda、 UNICORE)、手機修復再使用業者

(ReCellular)、其他單位(環資會、SECO、Shields Environmental)等單位代表。本技

術準則英文版共計 53 頁，其完整標題為「Mobile Phone Partnership Initiative Project 

3.1：Guideline on Material Recovery and Recycling of End-of-Life Mobile Phones」。 

本技術準則假設所取得之手機中不含可修復再使用者，是以僅針對廢手機(含

電池、充電器及其配件)之再利用(material recovery and recycling[27])。主要內容包

括：(1)手機組成、(2)提供手機再利用技術是否充裕之辨別方法、(3)提供締約方制

定管理規範之參考。考量本技術準則中之諸多內容如特定金屬對人體及環境的可能

危害，國內相對容易取得；且配合測試計畫結果，小組成員對於本技術準則部分內

容尚無共識，如何者屬於最佳再利用流程，而且新的論點及文獻資料持續提出中。

故本文僅摘要受到重視且達成共識的部分。  

2.4.1 範疇及手機特性  

1.範疇界定：本技術準則的「手機」係指手機機身、電池、充電器及各配件。  

2.手機特性：手機組成因生產廠商及機型不同，其所含基本元件卻大同小異，手

機內各項主要成分如表4所列，其他成分請參見本技術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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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手機主要成分及其平均含量  

主要物質 所在位置 典型重量比 
(含電池及零組件) 

塑膠 外殼、電路板 ∼40% 
玻璃、陶瓷 LCD螢幕、晶片 ∼15% 
銅及其化合物 電路板，電線、連接器、電池 ∼15% 
鎳及其化合物 鎳鎘或鎳氫電池 ∼10%* 
氫氧化鉀 鎳鎘或鎳氫電池 ∼5%* 
鈷 鋰電池 ∼4%* 
鋰 鋰電池 ∼4%* 
碳 電池 ∼4% 
鋁 外殼、外框、電池 ∼3%** 

不銹鋼或鐵化合物 外殼、外框、充電器、電池 ∼3% 
錫 電路板 ∼1% 

表註：(1)*表示只有當該類電池使用時之重量比；**表示如果鋁作為外殼時，其重量比

約為 20%。(2)原表格尚列出次要物質(minor constituents)及微量物質(micro or trace 
constituents )供參。 

 

2.4.2 與報廢手機管理相關之環境及健康議題  

探討廢手機成分如鉛、鎘、銅的使用情形及對於環境和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危

害。此外，本章節特別描述手機不適合掩埋、焚化的理由，強烈建議手機回收後應

優先再使用、再利用。  

1.掩埋  

掩埋手機可能導致各組成與共同掩埋之酸性物質的接觸，經過長時間後，

可溶性物質因此析出(leach out)。已有多份研究 [28]配合美國環保署 TCLP 分析方

法，模擬電路板經過掩埋，其成分之一的「鉛」被析出的可能狀況。也就是說，

如果掩埋場底部之阻絕層有裂縫，前述溶出物質有可能會進入淡水來源的地下

水層或河流中，導致對人體的傷害。此外，鉛在掩埋場即便因故溶出，也會附

著在土壤粒子，隨著水流而移動到地下水層的機率很低；如果進入水域中可能

在累積甲殼類動物身體 [29]。  

2.焚化  

手機中部份金屬如鎘和鉛之熔點較低，在焚化過程可能會熔化而產生煙

(fume)或金屬氧化粒子(minute metal oxide particles)而隨著氣體排放而逸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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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如果未排出也會留在底灰中。之後如果底灰以掩埋方式處理，時間久

了，所含有害物質如前所言，可能隨之進入到地下水層。此外，焚化過程中如

果氧化不完全，手機中的塑膠成分可能會與鹵素結合形成含鹵素之碳水化合

物，包括戴奧辛和砆喃。  

3.再利用  

(1)具經濟價值之金屬：以銅(量大)及高單價的貴金屬如金、白金及銀為主。另外，

當手機外殼為鋁製或鎂製也會被回收。手機再利用對全球資源之貢獻潛力如表

5 所示。討論過程中曾有再利用廠商特別提醒二點：(1)考量再利用所需投入之

設備及運作成本，只有當電子廢棄物回收量夠大時，其再利用具備經濟價值、

(2)表 5 所列的塑膠及玻璃再利用量有高估之嫌，因為手機之塑膠組成成分複

雜且量小，許多再利用廠除了電池拆解外，會將整支手機直接丟入綜合性的熔

融爐(integrated smelter)進行金屬回收，僅將塑膠作為輔助燃料使用，而不會進

行塑膠二次料之回收。  

 

表 5  手機再利用對全球資源之貢獻潛力  

物質 全球年產量(公噸) 手機再利用估算(公噸)
塑膠 100,000,000 20,000 
玻璃 35,000,000 7,500 
銅 15,000,000 7,500 
鋁 27,000,000 1,500 

不繡鋼、鐵 1,500,000,000 1,500 
錫 265,000 500 
銀 19,000 100 
金 2600 10 
白金 170 3 

註：本表數據估算是假設再利用 5億支手機，每支手機 100公克。 

 

(2)金屬再利用一般流程：包括前處理之拆解、直接熔融、或機械分離後在融熔等

步驟：技術準則中特別強調前處理的部份：如拆解電池以避免短路起火，又如

防燃劑若含鹵素在融熔爐中不完全燃燒的狀況可能產生戴奧辛和砆喃，是以再

利用廠之空污防制設備需符合標準，其衍生廢棄物的處理也須特別注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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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經濟許可的狀況下，鼓勵手機再利用前的細拆解，以增加其零件再使用

及再利用的環境效益。  

2.4.3 廢手機再利用之實務操作  

內容主要包括一般設施準則如環境管理系統、許可制度(貯存許可、空污防制

許可、水排放許可、有害廢棄物相關許可)、監控及記錄(關鍵操作因子、污染排放、

廢棄物及二次料的進出)、緊急應變計畫、勞工安全衛生、個人防護設備及教育訓

練等、前處理(零件分選)、機身再利用、電池再利用，以及周邊配備再利用等之實

務操作準則。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有關財務保證(financial assurance)的要求：以確

保處理機構如主要污染物排放及關廠後的清理。  

2.4.5 再利用設備的投資  

本章節原先定位在開發中國家回收再利用設備之投資，但是考量目前處理設施

嚴重不足，且此一問題不僅僅會發生在開發中國家，因此經討論後，本章之重點改

為對於報廢手機之新設處理再利用設備的投資。  

另，基於巴塞爾公約之精神，提出以下 3 點原則： (1)自足原則 (the 

Self-Sufficiency Principle)，以廢棄物以境內處理為原則；(2)近鄰原則(the Proximity 

Principle)，廢棄物之處置應儘可能接近其製造地區；(3)最少越境運輸原則(the Least 

Transboundary Movement Principle)，儘量避免越境處理。  

2.5舊/廢手機越境轉移技術準則 [30]  

本子計畫主席為德國官方代表 Joachim Wuttke 博士，成員包括巴塞爾公約秘書

處、締約方(澳大利亞、布吉納法索、加拿大、歐盟、德國、瑞士、瑞典、塞內加

爾、美國、英國)、手機生產者(Nokia、Motorola、Panasonic、Samsung、Siemens、

Sharp、Sony Ericsson)、電信業者(Bell Canada、CTIA、France Telecom/Orange、

GSMA、T-mobile、Vodafone)、手機再利用廠商(BIR、Collective Good、IPMI、ISRI、

Noranda、UNICORE)、手機修復再使用業者(Fonebak、ReCellular)、其他單位(BAN、

Beveridge & Diamond、環資會)。從前述成員組成可知，隨著國際貿易往來的日趨

頻繁，無論是舊手機或廢手機輸入輸出相關規範都受到手機生產、再使用及再利用

業者的高度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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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術準則英文版共計 31 頁，其完整標題為「Mobile Phone Partnership 

Initiative Project 2.1：Guideline for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collected Mobile 

Phones」主要內容包括廢(舊)手機越境轉移管理的判別，及非屬巴塞爾公約管制的

二手品(舊手機)越境轉移的二種建議執行流程。考量本技術準則爭議性高、國內廢

棄物輸出比例不高，涉及廢棄物輸出業務者較少，本文簡要說明在整個討論中最受

到重視的部分內容。  

1.舊(廢)手機越境轉移適用判別流程(圖3) 

 

 

 

 

 

 

 

 

 

 

 

 

二種可能管制流程
(A)自願性申報程序
(B)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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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舊(廢)手機越境轉移適用判別流程  

 

(1)非廢棄物：有二種流程可使用，自願性申報程序 (Voluntary Notification 

Procedure)如圖 4，或決策樹程序(Decision Tree Procedure)，手機本身如圖 5A，

手機電池如圖 5B 所示。  

(2)廢棄物：決策樹程序(Decision Tree Procedure)，手機本身如圖 5A，手機電池

如圖 5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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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非廢棄物之自願性申報程序  

 

 

 

 

 

 

 

 

 

 

圖  5A  舊手機越境轉移管制程序(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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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B  舊 /廢手機電池越境轉移流程(決策樹) 

 

2.二種執行流程之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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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國共通之執行難題  

(1)在越境轉移過程中，手機是否屬於有害應由各國自行決定，但是往往最困難的

部份在於「產品(含二手品)」與「廢棄物」間的區隔、判別。  

(2)手機電池決策流程圖 (decision tree)中有關如何判別手機越境轉移時是否需要

遵守的巴塞爾公約關鍵在於「如何區隔電池是否可以再使用？」類似的困難也

適用於其他電子電機產品。  

(3)環保或海關人員如何以最短的時間內評估、測試「手機是否可以再使用？」尤

其是針對需要修復或修理方能再使用者。  

三、結  論 

1.廢棄物與資源同步考量的管理趨勢：從手機夥伴計畫5項技術準則草案可以看

出，整體管理並非單純以廢棄物的角度作思考，而是盡量同時考量物質及能源

的耗用。納入生命周期思考後的管理方式，消極地來說，至少須避免各階段管

理的矛盾(一如物質再利用與再使用的定量目標合併而非分開訂定，因為二者有

競合關係；再如廢棄物越境轉移管理的鬆緊，直接影響到二手產品跨國再使用

的運作成本)。積極面在於增加整體環境效益，而非單純思考廢棄物再利用而忽

略其他環保議題(如歐美國家的回收再利用多納入能源回收，因為材質再利用的

最大化未必是環保效益的最佳化)。  

2.公私部門夥伴合作日益增加：手機相關業者(生產者、電信業者、修復再使用業

者、再利用業者)從夥伴計畫的籌組、運作及測試計畫的完整參與，提供公私部

門較深入地相互了解其立場，進而努力達成共識，也有效地減少政府與民間以

及業者間的不信任。  

3.有關手機之5項技術準則草案可供國內參考：  

(1)綠色設計：首先必須接受的事實是，產品設計最優先的考量市場競爭因子如專

利、消費者喜好、成本等，而非環保議題。此外，綠色設計過程中有時限於技

術或成本考量必須在不同環保議題間作權衡，例如為省能或許不利於材質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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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收：雖然二手品的管理不易，手機回收的目的之一仍為再使用；回收是否成

功的主要關鍵在於民眾教育；其次，各國手機回收多以民間體系運作為主，法

規強制的重點僅在於彌補民間運作的不足之處(如強制要求販售業者免費回收

手機，以增加廢舊手機回收管道)，而非政府負責回收體系的運作、執行。  

(3)修復再使用：雖然各國對於二手產品的管理權責屬於環保或是經濟部門仍有爭

議，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修復機構的管理、二手產品的標示仍有其必要性。本

技術草案的細部內容可供未來二手品相關管理之參考。  

(4)再利用：隨著再利用技術的日新月異，以及各應用技術成果難以比較的狀況

下，何謂最適化再利用技術尚待持續的討論、釐清。迄今夥伴計畫成員唯一的

共識是：考量潛在環境污染可能性及資源的有效利用，手機及許多電子電機產

品均不適合焚化及掩埋。  

(5)越境轉移：二手品的輸入輸出管理在各國均有缺口，關鍵在於二手品本身是否

屬於商品或是廢棄物，應屬於環保或經濟單位主管不明。然而，不容易管理並

不代表不需要管理，是以國內應持續關切國際對此一新受到重視議題的討論進

度。  

(6)其他：為確保各項手機技術準則內容的相容性，手機夥伴計畫針對拆解

(dismantling)、直接再使用(direct reuse)、手機(mobile phone)、修復(refurbishment 

or reconditioning)、修理(repair)、再使用(reuse)、舊手機(used mobile phone)等

專用名詞定義(glossary of terms)，也可供國內參考。再使用及再利用廠商的測

試計畫，有效地增加技術準則可行性，減少不必要的執行成本。  

四、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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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公約的長期支持、國內電子電機產業界的意見提供、相關計畫執行同仁的默默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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